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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创业创新活力，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创新发展，特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鼓励科技型公司及科技型机构建设
（一）鼓励创办科技型公司。鼓励个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县内设立科技型公司，注册资本中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所占比例最高可占70%。
     （二）鼓励设立研发机构。①鼓励建设市场主导的高校大学科技园或重要科研院所的产业化基地实体落户县内，对于取得实际成效的，给予300-500万元开办补助，重大事项“一事一议”；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将其新成立的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县内注册，或者将其重要的科研机构、重点（工程）实验室等在县内以独立法人形式注册，给予50万元补贴；③“985”、“211”高校在县内设立国家级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机构（或其分支机构）并取得实际成效的，给予50万元开办补贴；④世界500强企业、国内500强企业、跨国公司等在县内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并取得实际成效的，给予60万元开办补贴；⑤对在县内设立的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给予50万元补贴；⑥企业以自建或产学研合作形式新建研发机构的，对于获批国家级、省级、市级的机构，分别给予100万元、20万元、5万元的补贴。
（三）培育引进高新技术企业。①外地高新技术企业主体迁入永修的，优先安排用地，迁入3年期内，由县财政将企业缴纳税收的地方财政留存部分全额奖励该企业。②对已落户且企业总部和经营主体设在永修的企业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给予每家企业10万元奖励。
二、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创新
（四）支持高端人才创业。国家“万人计划”及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各类高层次人才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创办科技型企业的，给予50—2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和创业创新资助，3年内免费提供200—500平方米的工作场所，给予项目贷款利息30%的配套贴息（累计贴息总额不超过100万元），免费入住人才公寓，并按月发放0.1万元—1万元生活津贴。
（五）争创科技进步奖。当年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可分别获得200万元、40万元、10万元奖励；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可分别获得20万元、8万元、6万元奖励；获得市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可分别获得6万元、4万元、2万元奖励。
（六）鼓励设立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工作站。企业成功申报院士工作站或博士后工作站的，在永修落户且在本地有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给予一次性建站资助20万元。被认定为省、市优势技术创新团队的企业，分别给予8万元和5万元奖励。
（七）吸引高端人才。在永修落户高新技术企业或年纳税500万元以上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每家企业负责推荐不超过6人），年薪超过12万元的，将上一年度所缴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地方财政留存部分全额予以现金奖励，奖励期限为5年（5年内在本县新购买住房的可再享受3年上一年度所缴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地方财政留存部分全额奖励）。
三、鼓励科技研发和科技金融
（八）鼓励开发新产品和申报科技重大专项。企业当年开发的新产品获得“国家级新产品”证书的，每个新产品一次性奖励5万元；获得“省级新产品”认证的，每个新产品一次性奖励3万元。支持企业承担实施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技重大专项，每项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研究补助。企业研究和制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获得国家认可后，给予10万元的研究补助。通过知识产权贯标企业认定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
（九）鼓励科研资源设备共享。鼓励具备条件的县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面向县内企业开放其技术研发设备、大型科学仪器等科研资源。县财政给予科技服务机构技术服务收入总额10%的补助,每年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10万元。
（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创新领域。在县内从事天使投资的机构或个人，其在县内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县级财政留存部分，3年内给予全额奖励。同时，社会基金投资县内企业的，给予基金管理团队投资额0.5%的奖励，最高每家企业奖励不超过10万元。县财政出资设立县本级科技产业基金，可以与风险投资公司合作设立“天使基金”、“种子基金”，由专业的基金运营机构开展市场化运作，县本级科技产业基金参股比例最高不超过30%。县本级科技产业基金参股天使投资基金形成的股权，在发生首笔投资起5年内可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天使投资其他股东转让。
本政策涉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资金资助或者奖励，同一单位同一事项不得重复享受。原有关科技创新文件仍然继续执行，同一事项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本政策措施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由县科技局、县财政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

